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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的 

补充法律意见（五） 

敬启者：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本所”）受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山西证券”）委托，作为山西证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格林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为“标的公司”）100%股权暨标的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次

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出具了《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为“《法律意见》”），并分别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2013 年 5 月 15 日、2013 年 6 月 20 日、2013 年 11 月 6 日出具了《北京市

柯杰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的补

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为“《补充法律意见（一）》”）、《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关

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的补充法律意见（二）》

（以下简称为“《补充法律意见（二）》”）、《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为“《补

充法律意见（三）》”）和《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的补充法律意见（四）》（以下简称为“《补充法律意见

（四）》”）。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的补充，并与《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

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和《补充法律意见（四）》一并构成《法律意见》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中的所有释义、前提、假设和声明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本次交易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中

国证监会，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本补充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 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人暨资产购买方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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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 年 5 月 21 日，山西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同意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并实施收

购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事项，同意签署《框架协议》。 

(2) 2012 年 9 月 7 日，山西省财政厅出具《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购买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等有关事项的批复》（晋财金[2012]46

号），原则同意山西证券通过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

100%股权，同时以标的公司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 

(3) 2012 年 10 月 17 日，山西省财政厅对标的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

结果予以备案。 

(4) 2012 年 10 月 18 日，山西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的议案》和《关于

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同意由山西证券

向标的公司股东以支付现金和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标

的公司 100%股权，同时以标的公司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山西证券全资

子公司大华期货，大华期货依法注销法人资格；同意签署《购买资产暨吸

收合并协议》。 

(5) 2012 年 11 月 1 日，山西省财政厅出具《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格林期货全部股权暨格林期货吸收合并大华期

货有关事项的批复》（晋财金[2012]58 号），同意山西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山西证券购买标的公司全部股权暨标的公司吸收合

并大华期货的相关事项。 

(6) 2012 年 12 月 7 日，山西证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7) 2013 年 6 月 13 日，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出具批复，核准山西证

券成为格林期货（香港）的大股东。 

(8) 2013 年 6 月 17 日、18 日，山西证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

出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签署<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格林期货

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同意<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三年内格林期货（相关资产）盈利厘定方案>的议案》，同意签署《补充协

议》、《补偿协议》，并同意《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相

关资产）盈利厘定方案》。 

(9) 2013 年 6 月 19 日，山西省财政厅出具《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同意调整山西证

券购买格林期货股权股价与发行股份数量的批复》（晋财金[2013]30 号），

同意山西证券按照相关规定和交易方案，在购买标的公司股权过程中，由

于定价基准日与发行日期间发生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派息）引起调整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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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格和股份数量，即发行价格由 8.20 元/股调整为 8.15 元/股，发行数量

由 118,200,000 股调整为 118,925,153 股。 

(10) 2013 年 7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

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3]964 号），核准山西证券向河南安融地产发行 66,122,351

股股份、向郑州热力公司发行 26,401,401 股股份、向上海捷胜公司发行

13,200,701 股股份、向北京玺萌公司发行 13,200,700 股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核准标的公司变更股权并吸收合并大华期货。 

2. 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暨资产转让方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 2012 年 5 月 20 日，河南安融地产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河南安融地产

将其对标的公司 115,600,000 元人民币的出资额，占标的公司 41.259%的股

权，转让予山西证券；同意标的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同意签署《框架

协议》；同意就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向山西证券转让标的公司股权放弃优先购

买权。 

2012 年 10 月 18 日，河南安融地产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向山西证

券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55.6%的股权；同意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

北京玺萌公司将其各自持有的标的公司 22.2%的股权、11.1%的股权、11.1%

的股权转让予山西证券，并放弃前述转让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意标的

公司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同意签署和履行《购买资产暨吸

收合并协议》。 

2013 年 6 月 8 日，河南安融地产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签署和履行《补充

协议》、《补偿协议》，并同意《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相

关资产）盈利厘定方案》。 

(2) 2012 年 5 月 20 日，郑州市国资委出具《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郑州市热力总公司以持有的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与山西证券

进行对价的批复》（郑国资[2012]108 号），原则同意郑州热力公司持有的标

的公司国有股权与山西证券进行对价交易。 

2012 年 10 月 12 日，郑州市国资委对标的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

结果予以备案。 

2012 年 10 月 18 日，郑州热力公司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向山西证券转

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22.2%的股权；同意河南安融地产、上海捷胜公司、北

京玺萌公司将其各自持有的标的公司 55.6%的股权、11.1%的股权、11.1%

的股权转让予山西证券，并放弃前述转让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意标的

公司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同意签署和履行《购买资产暨吸

收合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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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3 日，河南省国资委出具《关于郑州市热力总公司转让所持格

林期货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批复》（豫国资产权[2012]119 号），同意郑州热

力公司将所持标的公司 22.2%股权协议转让给山西证券。 

2013 年 6 月 8 日，郑州热力公司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同意签署和履行《补

充协议》。 

2013 年 6 月 17 日，河南省国资委出具《关于郑州热力总公司转让所持格林

期货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意见》，原则同意将此次股权转让的有效期从 2013

年 6 月 3 日延期至 2013 年 12 月 3 日；同时，原则同意将郑州热力公司因

本次交易持有山西证券股份由 26,240,417 股调整为 26,401,401 股。 

(3) 2012 年 5 月 20 日，上海捷胜公司临时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上海捷

胜公司将其对标的公司 31,100,000 元人民币的出资额，占标的公司 11.1%的

股权，转让予山西证券；同意标的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同意签署《框

架协议》；同意就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向山西证券转让标的公司股权放弃优先

购买权。 

2012 年 10 月 18 日，上海捷胜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向山西证券转让

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1.1%的股权；同意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北京

玺萌公司将其各自持有的标的公司 55.6%的股权、22.2%的股权、11.1%的

股权转让予山西证券，并放弃前述转让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意标的公

司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同意签署和履行《购买资产暨吸收

合并协议》。 

2013 年 6 月 8 日，上海捷胜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签署和履行《补充

协议》、《补偿协议》，并同意《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相

关资产）盈利厘定方案》。 

(4) 2012 年 10 月 18 日，北京玺萌公司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向山西证

券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1.1%的股权；同意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

上海捷胜公司将其各自持有的标的公司 55.6%的股权、22.2%的股权、11.1%

的股权转让予山西证券，并放弃前述转让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意标的

公司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同意签署和履行《购买资产暨吸

收合并协议》。 

2013 年 6 月 8 日，北京玺萌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签署和履行《补充

协议》、《补偿协议》，并同意《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相

关资产）盈利厘定方案》。 

3.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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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 年 5 月 20 日，标的公司作出临时股东会决议，同意山西证券收购标的

公司全部股权，并由标的公司对大华期货进行吸收合并事宜；同意签署《框

架协议》。 

(2) 2012 年 10 月 18 日，标的公司原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河南安融

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北京玺萌公司将其各自持有的标的

公司 55.6%的股权、22.2%的股权、11.1%的股权、11.1%的股权转让予山西

证券；同意标的公司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同意签署和履行

《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3) 2013 年 6 月 8 日，标的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签署和履行《补充协议》，

并同意《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相关资产）盈利厘定

方案》。 

(4) 2013 年 9 月 26 日，标的公司原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标的公司股东由

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北京玺萌公司变更为山西

证券；同时，以标的公司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大华期货依法

解散，并注销企业法人主体资格；同意标的公司在股东变更和吸收合并完

成后的注册资本由 28,018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58,018 万元人民币，全部由山

西证券出资；同意标的公司的名称由“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变更为“格林

大华期货有限公司”；同意新制定的《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章程》。 

(5) 2013 年 9 月 26 日，标的公司新股东山西证券作出股东决定，同意标的公司

股东由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北京玺萌公司变更

为山西证券；同时，以标的公司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大华期

货依法解散，并注销企业法人主体资格；同意标的公司在股东变更和吸收

合并完成后的注册资本由 28,018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58,018 万元人民币，全

部由山西证券出资；同意标的公司的名称由“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变更为

“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同意新制定的《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章程》。 

4. 本次交易被吸收合并的公司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 2012 年 5 月 21 日，大华期货股东山西证券作出股东决定，同意签署《框架

协议》。 

(2) 2012 年 10 月 15 日，大华期货股东山西证券作出股东决定，同意标的公司

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同意签署和履行《购买资产暨吸收合

并协议》。 

(3) 2013 年 6 月 17 日，大华期货股东山西证券作出股东决定，同意签署和履行

《补充协议》，并同意《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相关资

产）盈利厘定方案》。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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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标的公司股权的过户情况和标的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的情况 

2013 年 10 月 11 日，大华期货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准予注销登

记通知书》，印制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11 日。 

2013 年 11 月 5 日，标的公司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110000009913139），印制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28 日，名称为

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1 号楼 803-812，法

定代表人为乔俊峰，注册资本为 58,018 万元，实收资本为 58,018 万元，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

投资咨询”。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标的公司已完成吸收合并大华期货和股东由河南

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北京玺萌公司变更为山西证券的工商

登记手续，山西证券已合法取得了标的公司 100%股权。 

三、 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和现金对价的支付情况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电子回单号：0006-5938-5236-1100）以

及山西证券的确认，山西证券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向河南安融地产支付了

93,497,857 元人民币，用途为支付收购价款。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电子回单号：0006-5938-7603-1100）以

及山西证券的确认，山西证券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向郑州热力公司支付了

37,331,921 元人民币，用途为支付收购价款。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电子回单号：0006-5938-3932-1100）以

及山西证券的确认，山西证券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向上海捷胜公司支付了

18,665,961 元人民币，用途为支付收购价款。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电子回单号：0006-5938-3315-1100）以

及山西证券的确认，山西证券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向北京玺萌公司支付了

18,665,961 元人民币，用途为支付收购价款。 

根据山西证券出具的《证券登记申报明细清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和《证券持有人名册》以及山西证券的确认，山西证券已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完

成本次新发行 118,925,153 股股份的登记。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山西证券已向标的公司原股东支付了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对价。 

四、 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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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履

行了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标的公司原股东已履行了标的公司 100%股权

的过户义务，山西证券已合法取得了标的公司 100%股权；山西证券已履行了向

标的公司原股东支付标的公司 100%股权对价的义务。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八份，经签署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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